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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資料 

壹、開會日期：111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整 

貳、開會地點：綜合大樓 1 樓視聽中心(視疫情因素滾動式調整) 

參、主 席：孫校長明峯                                  紀錄：李秀容 

肆、出 席：校長、各處室主任、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學

生代表（如簽到表）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主旨：修訂本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與申請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110 年 10 月 12 日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第 1 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增加

月給方式及給付期程，刪除輔助總額上限。 

二、經本校 111 年 1 月 12 日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會議通過修訂草案。 

三、修訂對照表 

修訂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柒、二、 

若情況特殊得依教育

儲蓄戶管理小組審核

結果，以能解決或減

輕個案學生困難，使

其順利就學並得酌以

增加。 

柒、二、 

第一項每一個案學生每學期申

請補助總額上限為一萬元整，

若情況特殊得依教育儲蓄戶管

理小組審核結果，以能解決或

減輕個案學生困難，使其順利

就學並得酌以增加。 

一、本條款修正。 

二、考量申請學生的個別狀

況，應依其緊急或困難程度

給予不同程度的補助，刪除

「第一項每一個案學生每學

期申請補助總額上限為一萬

元整」。 

 四、修訂申請表(如附件) 

        (一)依 110 年 12 月 23 日北市教國字第 11031147501 號函，所募得專款應專用於經

濟弱勢之在學學生就學支出，以學生實際需求為原則，不以急難  救助金、喪

葬費、慰問金、獎助學金或零用金等形式補助之。 

   (二)增列「申請金額選項」。 

 (三)增列「家長簽章」、「導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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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刪除「急難救助金」選項。 

      決 議： 

  

案由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主旨：修訂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教育局 110 年 9 月 24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0892171 號函、110 年 10

月 18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0951661 號函、110 年 10 月 27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096813 號函辦理修訂。 

二、修訂第三條第一款、第三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二款第 1 點、第三條第二款第 3

點、第三條第二款第 4 點，詳見修訂對照表。 

三、本案經本校 110 年 12 月 28 日校規修訂討論會議通過修訂草案。 

 四、修訂對照表 

修訂草案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一) 

上學時間：每日上午 8

時 10 分以前到校進班。 

三、(一) 

上學時間：每週一、二、三上

午 7 時 45 分以前到校進班，逾

時以遲到論；每週四、五上午

8 時 10 分以前到校進班，逾時

以遲到論（如遇補課以原上課

日之星期為準）。 

一、本條款修正。 

二、依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

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第 9 點規定：「學生於

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

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

之正教措施。」。 

三、上學時間修改為「每日上午 8 時 10

分以前到校進班。」 

三、（二） 

晨間自主學習時間 

三、（二） 

早自習時間 

一、本條款修正。 

二、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培養主動學

習，將「早自習時間」修訂為「晨間自

主學習時間」，由學生自主規劃運用並

決定是否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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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草案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二）、1. 

每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 8

時，到校同學在教室安

靜自主學習 

三、（二）、1. 

每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 8 時，除

輪值打掃同學外，其餘同學在

教室安靜自主學習。 

一、本條款修正。 

二、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10 月 18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0951661 號函，自主

學習時段學生得自主決定是否參加及自

行規劃學習活動，學校不得強制安排打

掃、考試或其他活動，並強制要求學生

參加。 

三、刪除「除輪值打掃同學外」，「其

餘」修訂為「到校」。 

三、（二）、3. 

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培養主動學習，若當日

無晨間活動，晨間自主

學習時間由學生自由運

用，可不到校。 

三、（二）、3. 

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

動學習，每週四、五早自習時

間由學生自由運用，可不到

校。 

一、本條款修正。 

二、配合三、(一)進行修訂。 

三、「每週四、五早自習時間」修訂為

「若當日無晨間活動，晨間自主學習時

間」。 

刪除此條目 

  

三、（二）、4. 

早自習時間本校得實施朝會升

旗或講座等晨間活動，活動時

間於每學期朝會及綜合活動行

事曆公告，活動當天上午 7 時

45 分於操場或指定地點集合。 

一、本條款刪除。 

二、朝會或講座活動，建議調整於班週

會或其他時段進行，讓學生更能參與。 

 決 議： 

 

案由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主旨：本校學生請假實施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110 年 12 月 13 日行政會報討論，為提醒學生及早準備公假相關事宜或準備考

試，建議修訂學生請假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考試期間請假」中增列「請公假

須在考試前 3 週完成請假手續。」。 

二、110 年 12 月 28 日校規修訂討論會議建議修訂為「請公假須在考試前 7 個上課

日完成請假手續。」 

      三、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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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草案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二、考試期間請假: 

(三)請公假須在考試前 3

週完成請假手續。 

無 一、本條款新增。 

二、為使學生儘早準備考試、教務處

能有時間準備試卷，增列「請公假須

在考試前 3 週完成請假手續。」 

決議： 

                     

案由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主旨：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新增警告條款：「未經申請許可而使用、持有或自行複製學校各辦公室教室、

電梯等門禁遙控器磁扣或鑰匙者」。 

二、依據臺北市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 11031142482 號函辦理，由教育局獎懲辦法審

核意見辦理修訂。修訂第九條第（十六）款、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款、第十三

條，詳見修訂對照表。 

 三、本案經本校 111 年 1 月 10 日學生獎懲委員會通過增修草案。 

 四、修訂對照表 

修訂草案 現行規定 說明 

九、（二十九） 

未經申請許可而使用、

持有或自行複製學校各

辦公室教室、電梯等門

禁遙控器磁扣或鑰匙者 

無 一、本條款新增。 

二、經查有學生未經申請許

可而使用、持有或自行複製

學校各辦公室教室、電梯等

門禁遙控器磁扣或鑰匙，為

維護校園學習環境秩序，爰

新增本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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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草案 現行規定 說明 

九、（十六） 

上課時間從事無關課業

之活動（看漫畫、看報

紙、玩撲克牌、手機、

玩電腦遊戲機等）影響

學習，經勸導不聽者。 

九、(十六) 

早自習、午休或上課時間

從事無關課業之活動（看

漫畫、看報紙、玩撲克

牌、手機、玩電腦遊戲機

等）。 

一、本條款修訂。 

二、依據臺北市教育局北市

教中字第 11031142482 號函審

核意見辦理。下課或自主學

習規劃時間應為學生可自行

運用之時段，學生得從事相

關之休閒活動。 

三、刪除「早自習、午休」

等非學習時間，增列「影響

學習，經勸導不聽者。」。 

刪除此條目 

  

十一、(二十三) 

參加或涉及不良幫派組織

者。 

一、本條款刪除。 

二、依據臺北市教育局北市

教中字第 11031142482 號函辦

理。依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

點，應首重通報及先期輔

導，並依據本部發現學生疑

似參加不良組織通報流程

圖，密件通報警察（分）局

查證，並召集相關學（訓）

輔人員、導師及家長編組小

組實施輔導。 至於參加幫派

後所延伸在依其行為內容依

相關規定辦理。學校若直接

加以懲處，似同時違反比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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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草案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三、 

(一)嘉獎及小功之獎勵，

由有關教職員提供參

考資料，填具獎懲建

議單並會導師、輔導

教官（校安老師）、

輔導教師，陳請學生

事務處主任核定。 

(二)大功之獎勵依前述流

程辦理完成後，陳請

校長核定。 

(三)警告及小過之懲處，

由有關教職員提供參

考資料，填具獎懲建

議單並會導師、輔導

教官（校安老師）、

輔導教師及相關處室

人員，陳請學生事務

處主任核定。但會簽

過程中當事人如對懲

處建議有異議時，得

先提請學生獎懲委員

會審議。 

(四)大過以上或有爭議之

獎懲事項，應提學生

獎懲委員會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  

十三、 

(一)嘉獎及小功之獎勵，由

有關教職員提供參考資

料，填具獎懲建議單並

會導師、輔導教官（校

安老師）、輔導教師，

經學生事務處主任核定

後公布。 

(二)大功之獎勵依前述流程

辦理完成後，經校長核

定後公布。 

(三)警告及小過之懲處，由

有關教職員提供參考資

料，填具獎懲建議單並

會導師、輔導教官（校

安老師）、輔導教師及

相關處室人員，經學生

事務處主任核定後公

布。但會簽過程中當事

人如對懲處建議有異議

時，得先提請學生獎懲

委員會審議。 

(四)大過以上或有爭議之獎

懲事項，應提學生獎懲

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

校長核定後公布。 

一、本條款修訂。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北市教中字第 11031142482 號

函審核意見辦理。有關「警

告、小過及大過，分經學務

主任、校長核定後公布」，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

獎懲規定注意事項第 5 點規定

略以，學校或教師對於學生

懲處過程應注意個人資料之

保密，不宜將學生懲處名單

公布，建議將「公布」刪

除。建議獎勵與懲處分述，

懲處部分敘寫時應將「後公

布」刪除。 

三 、 刪 除 「 後 公 布 」 ，

「經」修訂為「陳請」。 

 決議： 

 

案由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主旨：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代聯會提案，並經本校 111 年 1 月 3 日服儀委員會通過修訂草案。 

 二、修訂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一款第 1 點、第三條第一款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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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訂對照表 

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訂

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

則」、教育部「學校訂 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及本校「 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並因應學

校主管教育機關(教育部、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之來文與行

政命令作參考與滾動式修

正。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訂

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

則」、教育部「學校訂 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及本校「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 

一、本條款修正。 

二、為使本規定能依

主管教育機關最新之

指 示 修 正 ， 爰 增 列

「並因應學校主管教

育機關(教育部、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之來文

與行政命令作參考與

滾動式修正。」 

二、目的：為維護學生人格

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教導

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培養學生於多元公民社會中

展現得當之儀容，維護校園

安全及秩序，展現多元自主

之公民素養。 

二、 目的：為維護學生人格

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教導

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培養學生端莊之儀 容，維護

校園安全及秩序，以展現成

功人之氣 質。 

一、本條款修正。 

二、「端莊」修訂為

「於多元公民社會中

展現得當」。 

三 、 「 成 功 人 之 氣

質」修訂為「多元自

主之公民素養」。 

三、（一）校服： 

1. 上衣為白色短（長）袖襯

衫，以深藍色線，於右側口

袋上方，縫繡校名及學號，

下身著黑色長褲。  

三、（一）校服： 

1. 上衣為白色短（長）袖襯

衫，以深藍色線， 於右側口

袋上方，縫繡校名及學號，

於左側口袋上方縫繡姓名，

下身著黑色長褲。 

一、本條款修正。 

二、為保障個人隱私

權和自主權，爰修正

本條款，刪除「於左

側 口 袋 上 方 縫 繡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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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三、（一）校服： 

2. 可視需要外搭黑色單排二

扣西裝，以金黃色線於右側

口袋上方，縫繡校名及學

號，下身著黑色長褲。 

三、（一）校服： 

2. 可視需要外搭黑色單排二

扣西裝，以金黃色 線於右側

口袋上方，縫繡校名及學

號，於左側口袋上方縫繡姓

名，下身著黑色長褲。 

一、本條款修正。 

二、為保障個人隱私

權和自主權，爰修正

本條款，刪除「於左

側 口 袋 上 方 縫 繡 姓

名」。 

 決議： 


